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0年 9月 17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0)良字第 256號 

主旨:轉函交通部於九月起實施「振興旅行業團體補貼方案」，協助旅遊業者度過難

關一案，復如說明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110年9月17日交路(一)字第11082003621號函轉交通部復全聯會

110年8月18日中旅聯字第1100000042號函辦理。 

2. 有關全聯會請該部於九月起實施「振興旅行業團體補貼方案」，協助旅遊業

者度過難關一節，說明如下： 

(1)自疫情爆發以來，各項紓困及振興措施，提供旅行業、旅宿業、觀光遊

樂業及導遊領隊之金額已近300億元，其中旅行業逾96億元。 

(2)為因應本土疫情對國內產業的衝擊，行政院推動振興五倍券，該部亦配

合推出加碼之國旅券，鼓勵民眾使用於觀光相關產業，同時獎勵旅行業

包裝主題遊程，鼓勵旅行業辦理精緻及深度旅遊，帶動食宿遊購行等相

關產業。 

(3)至受疫情衝擊之產業，經盤點本部紓困賸餘款，在預算有限下，將補貼

旅行業員工薪資及營運費用，依員工數定額補貼1個月1.4萬元，其實施

要點已由該部110年9月15日核定，觀光局刻正辦理相關法制作業程序中，

該局預計110年9月22日發布實施。 

3.另有關取消遊覽車限乘20人之規範部分，經報請指揮中心同意後，該部已

於110年9月6日公告將旅行社遊覽車大車搭乘人數20人之限制，調整以車輛

核定座位數8成為上限，在維持基本防疫管制條件下，兼顧業者與民眾需求。

後續該部亦將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防疫政策持續滾動檢討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事長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